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總說明 

依一百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七八五號解釋之

意旨，相關機關應於三年內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

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依超時服勤時段、服勤內容性質與勤務提供之

強度及密度為適當之評價與補償等，訂定必要合理之框架性規範。一百

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之公務人員

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已依上開解釋意旨檢討修正

公務人員加班定義及加班補償方式相關規定，其中第五項前段規定加班

費支給基準、加班補償評價換算基準之級距與下限、補休假期限及其他

相關事項，由行政院定之。爰訂定「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及範圍。(第二條) 

三、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內涵。（第三條） 

四、 加班費支給基準、評價換算基準之級距及下限。（第四條） 

五、 加班費支領時數及數額上限。（第五條） 

六、 加班核給補休假時數之計算方式及補休假期限。（第六條） 

七、 各機關訂定加班費管制規定及查核之義務。（第七條） 

八、 借調及支援人員加班費之支給機關。（第八條） 

九、 各機關人員於一定期間辦理特定業務或特殊情形之加班，以其他方

式計算金錢補償較適當者，得依行政院核定之金錢給付規定補償。

(第九條) 

十、 約僱人員加班費之支給及補休假比照本辦法規定辦理。（第十條） 

十一、 本辦法施行日期為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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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 
名稱 說明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 依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

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之公務人員

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

五項前段規定，加班費支給基準、加班

補償評價換算基準之級距與下限、補休

假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政院定

之。考量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修正施行

前，各機關加班費支給係依行政院訂定

之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以下簡稱支

給要點)規定辦理，又本辦法主要仍係

規範各機關加班費支給事項，並課予機

關評價及查核等義務，相關條文架構內

容多係參酌支給要點規定訂定，為利各

適用機關及對象遵循，爰參酌支給要點

名稱，訂定本辦法名稱。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五項規定訂

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法第三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所

定人員，經指派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

執行職務時，其加班費之支給及補休

假，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依本法第三條、第一百零二條所定適用

本法人員及準用人員規定，並參酌本法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機關給予加班

費、補休假之要件，明定本辦法之適用

對象及範圍。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指中央

二級或相當二級以上機關、獨立機

關、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

（市）政府及縣（市）議會。 

參酌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

之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修正說明，明定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之內涵。 

第四條 加班費以每小時為單位，每小

時支給基準如下： 

一、公務人員：按月支薪俸、專業加

給二項之總和，主管人員及簡任

(派)非主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核

給職務加給者，另加主管職務加

給或比照主管職務核給之職務加

給三項之總和，除以二四〇。 

二、聘用人員：按月支單一薪酬除以

二四〇。 

   待命時數之加班費，每小時支給

基準不得低於前項基準之百分之五

十。 

一、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修正施行前，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係依支給要點規

定辦理，爰參照該要點第二點規

定，於第一項明定加班費支給基

準。又本法適用與準用對象範圍涵

蓋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相關法律或

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所進用之人

員，除支領單一薪酬人員加班費每

小時支給基準，係按月支單一薪酬

除以二四〇計算外，其餘人員均應

按月支薪俸、專業加給、主管職務

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核給之職務

加給），或與上述支給項目相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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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之業務性質

特殊機關人員(以下簡稱輪班輪休人

員)之加班費及各機關所屬人員待命

時數之加班費，應由主管機關考量加

班之性質、強度、密度、時段等因素

予以適當評價，於不超過第一項基準

及前項下限範圍內，訂定加班費評價

換算基準。但本辦法施行前，各機關

核給之值班、值勤、值日(夜)費用高

於第一項之支給基準者，得不受該項

規定之限制。 

各機關人員依本法第二十三條

第四項規定計發之加班費，應按加

班時之加班費支給基準及主管機關

依前項規定訂定之加班費評價換算

基準計算支給。 

之總和除以二四〇計算。舉例而

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進用非主

管職務之聘任人員(如社會教育機

構專業人員、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

員等)，按月支薪俸、學術研究加

給二項之總和除以二四〇計算。另

參酌會計法第十六條及相關規定，

加班費每小時之計算，實支以元為

單位，元以下四捨五入，併此敘

明。 

二、依據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及其修正

說明，凡於長官監督命令下，必須

於辦公場所或指定處所，等待或隨

時準備執行勤(業)務，及如基於管

理之需要，指派公務人員於法定辦

公時數以外，處理本職以外之臨時

性、突發性事務之特定期間值班、

值勤、值日(夜)等，均屬加班時

數，應予以適當補償。惟考量現行

各機關因應上開業務所需之加班，

其勤務強度密度可能與一般加班有

所不同。復依行政院七十八年一月

四日台人政肆字第○○○四九號函

規定，現行各機關人員值班、值

勤、值日(夜)費用，係由各機關自

訂發給，爰支給情形各異。為符本

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意旨及保

障公務人員權益，經參酌近三年各

機關值班時數及值班費支給情形，

換算加班費支給基準之成數，並徵

詢各機關實務意見，於第二項訂定

待命時數加班費支給基準下限規

定。又待命時數每小時加班費之計

算，係以第一項每小時加班費支給

金額，依第三項加班費評價換算基

準之成數計算，以元為單位，元以

下四捨五入後，再按加班時數計算

核給加班費。 

三、第三項規定加班費補償評價換算基

準之級距及下限如下： 

(一) 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五

項規定，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之

業務性質特殊機關人員(以下簡

稱輪班輪休人員)之加班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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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機關人員待命時數之加班補

償，應考量加班之性質、強度、

密度、時段等因素，予以適當評

價，並依加班補償評價之級距與

下限，訂定換算基準，核給加班

費、補休假；加班補償評價換算

基準之級距與下限，由行政院定

之，主管機關得在行政院所定範

圍內訂定加班補償評價換算基

準。爰第一項與第二項業分別規

定加班費評價換算基準之上限及

下限，並於第三項明定主管機關

應於不超過第一項基準，及不低

於第二項下限之級距範圍內，依

其勤務需要，考量上開加班性質

等因素，分級訂定加班費評價換

算基準。 

(二) 另教育部所屬各國立大學附設醫

院之部分醫事人員工作攸關民眾

生命與健康，夜間或假日值班工

作面臨病患多具緊急性及急迫

性，例如急診醫師夜間與假日之

值班，病患相較於門(住)診不穩

定，且診斷未明之病患須進行跨

領域之鑑別診斷，故現行值班費

核給數額高於第一項之加班費支

給基準。考量該等人員值班、值

勤、值日(夜)費用，係依前開行

政院七十八年一月四日函規定辦

理，基於機關業務推動之需及是

類人員權益保障，爰第三項但書

規定本辦法施行前，各機關核給

之值班、值勤、值日(夜)費用較

第一項之支給基準為高者，得不

受該項規定之限制。 

(三) 有關輪班輪休人員之加班費評價

換算基準之主管機關，應依組織

法規及相關作用法規認定： 

1. 以警察人員為例，依警察法第

三條第一項規定，警察勤務制

度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由

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直

轄市、縣（市）執行之，又內

政部依上開規定制定警察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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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且為利警察機關執行員

警超勤加班費核發作業，訂定

警察機關外勤員警超勤加班費

核發要點。是以，有關警察人

員加班費評價換算基準事項之

主管機關即為內政部。故內政

部依本辦法訂定之警察人員加

班費評價換算基準相關規範，

應一體適用於全國中央及地方

各級警察機關。 

2. 以消防人員為例，依內政部消

防署組織條例第三條規定，該

署掌理消防及災害防救政策、

勤務之規劃、推動、督導及考

核事項。又內政部(消防署)依

其法定職權訂定消防勤務實施

要點作為全國消防勤務執行之

依據，該要點第二十點規定，

直轄市、縣(市)消防局及港務

消防隊應擬訂消防勤務細部實

施要點，陳報內政部消防署備

查，且內政部為利消防機關辦

理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核發作

業，訂定消防機關外勤消防人

員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故消

防人員加班費評價換算基準相

關規範，應以內政部(消防署)

規定為據。 

3. 以醫療人員而言，衛生福利部

所屬醫院、療養院之醫療人

員，其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

部；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學校院

附設醫院之醫療人員，其主管

機關為教育部；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民醫院之

醫療人員，其主管機關為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之醫療人員，其

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 

四、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之修

正說明，補休假應以休畢為原則，

例外結算核給加班費。又公務人員

補休假如確因機關必要範圍內之業

務需要，致無法給予補休，逾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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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未補休假之時數，應例外按加

班時之俸(薪)給及加班時主管機關

訂定之加班費評價換算基準，計發

加班費，爰訂定第四項。 

第五條 各機關支給每人加班費時數上

限，辦公日不得超過四小時，放假日

及例假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月不得

超過二十小時。但因業務需要，得報

主管機關或其授權機關核准，支給專

案加班費。 

輪班輪休人員及本辦法施行前經

行政院同意之人員，不受前項規定

之限制。但必要時得由行政院另定

每月加班費報支數額上限。 

一、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加

班補償得以加班費或補休假方式為

之，因預算限制或必要範圍之業務

需要無法給予相關補償者，得例外

予以平時考核之獎勵。基於司法院

釋字第七八五號解釋及本法二十三

條規定意旨，機關仍得基於健康權

維護，考量加班後宜適度予以補休

假及預算管控之需要，訂定每月加

班費支給時數之規範，爰參照支給

要點第五點規定，訂定第一項，就

加班費支給時數上限予以規範，並

於但書規定因業務需要，得經核准

支給專案加班費，不受支給時數上

限限制，以符機關實需。 

二、依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

布、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之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十二條第四項及第六項規定，輪班

輪休人員彈性調整延長辦公時數，

由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分

別訂定，或授權所屬機關(構)依其

業務特性定之。揆其意旨，係考量

業務性質特殊之公務員種類繁多，

工作內容不一，複雜性高，渠等辦

公時數、辦公與休息頻率尚難與一

般業務公務員相同，爰授權由總統

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分別訂定

勤務條件最低保障相關規範，並得

視實際需要再授權所屬機關（構）

定之。考量輪班輪休人員之延長辦

公時數與一般業務公務員有別，爰

於第二項規定，輪班輪休人員得不

受第一項支給時數或專案加班費核

准程序之限制。又行政院前考量部

分人員工作性質特殊，曾同意不受

加班費支給時數等限制(如法官、

檢察官、紀錄書記官等)，故併明

定本辦法施行前，經行政院同意不

受支給時數或專案加班費核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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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之人員，亦不受第一項規定之

限制。惟行政院仍得另定每月報支

數額上限規定，爰為但書規定。 

第六條 各機關核給補休假，應依加班

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補休假以小時

為單位，不另支給加班費。 

前項補休假，各機關人員應於加

班後二年內補休完畢。 

一、因補休假係給予公務人員加班後適

度休息，為落實健康權保障，凡屬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執行職

務範圍者，無論型態為何，包含值

班、值勤、值日（夜）等情形，均

應依加班時數計算補休時數，爰為

第一項規定。 

二、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於

第二項明定補休假期限為二年。 

第七條 各機關加班費之支給，應有差

勤紀錄或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 

各機關應就加班費之支給訂定管

制規定，並應加強查核，不得浮濫，

如有虛報情事，經查明屬實，應嚴予

議處。 

一、為使加班費支給有所憑據，以免浮

濫，爰訂定第一項規定。 

二、各機關應考量其業務需要及勤(業)

務特性訂定加班費管制規定，並對

加班費支給負查核之義務，爰為第

二項規定。另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

關亦得將加班費評價換算基準、加

班費時數上限等相關事項，併同於

管制規定予以規範，併予敘明。 

第八條 借調及支援人員之加班費，應

由本職機關支給。但經協調後，得由

借調機關或被支援機關支給。 

現行實務上借調及支援人員之薪資仍由

原服務機關辦理（參照行政院限制所屬

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規定第十點規

定），以其薪資等費用均由本職機關編

列，故加班費原則宜由本職機關辦理。

為使借調及支援人員加班費之支給機關

有所依循，爰參酌支給要點第六點為本

條規定。另考量各機關實務運作，於但

書規定，得經本職機關與借調機關或被

支援機關協調後，由借調機關或被支援

機關支給。 

第九條 各機關人員於一定期間辦理特

定業務或特殊情形之加班，以按日、

按件、按次等方式計算金錢補償較為

適當者，各機關得依行政院核定之金

錢給付規定予以補償，不另依第四條

規定支給。 

一、為應推行特定業務需要，相關機關

對於執行業務人員支給工作津貼訂

定規定(如考選部各項考試工作酬

勞費用支給要點等)，並報經行政

院核定，以按日、按件或按次等方

式支給。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一百十一年

八月一日召開之「因應公務人員保

障法第二十三條之修正檢討工作津

貼支給事宜」會議，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意見：依本法第二十

三條所指加班有「受指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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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公時數以外」、「執行職務」

三要件。各機關若認定工作津貼之

工作符合「受指派」、「執行職

務」二要件，而認屬服務法第十二

條所定之「辦公時數」，則超過該

條所定辦公總時數者，即為該條所

指延長辦公時數及本法第二十三條

所指加班時數，而應予以加班補

償。又加班補償若係加班費，則不

問其費用來源，只要覈實給予金錢

補償加班時數者即屬之，相關支給

基準亦授權行政院訂定。若認定工

作津貼之工作屬兼職（差）性質，

因非屬服務法所定辦公時間及延長

辦公時間，即非本法之加班時間，

而與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加班補

償規範無涉。又各機關對於工作性

質之認定，原則上予以尊重。 

三、考量該等業務性質，同項工作之職

責及負擔具一致性(如試務工作人

員入闈期間按半日或全日發給同一

定額之工作酬勞)，爰明定各機關

得依行政院核定之金錢給付規定予

以補償，不另依第四條規定支給。

另法官、檢察官及其他司法人員

(例如書記官、檢察事務官、法醫

師或檢驗員、觀護人等)為隨時審

理或辦理涉及人身自由或重大基本

權利之案件（例如人犯處理、受理

申告、現行犯及經拘提或逮捕之被

告即時訊問、強制處分、提審、相

驗屍體及其他依法應即時辦理之案

件）或其他機關有特殊情形之加

班，須於法定辦公時間以外待命，

亦得由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以

按日、按件或按次等方式支給之金

錢給付規定予以補償。 

第十條 約僱人員加班費之支給及補休

假，比照本辦法規定辦理。 

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

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約僱人員，並非本

法第三條、第一百零二條所定之適用或

準用人員，惟其與聘用人員同為機關以

行政契約定期進用，且目前約僱人員經

指派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執行職務時，

亦給予加班費或補休假，爰明定約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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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加班費之支給及補休假，比照本辦法

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一月一日施行。 

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本

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係自一百十二年一月

一日施行，爰本辦法配合定於同日施

行。 

 


